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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 110年度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
第一次會議紀錄(節本) 

壹、時間：110年 12月 11日上午 10時 

貳、地點：金門縣地政局會議室 

叁、主持人：主任委員楊縣長鎮浯(副主任委員陳秘書長朝金代理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秀蓮 

肆、出席委員：(略)  

    請假委員： (略)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 (略) 

陸、承辦單位報告：(略) 

柒、議案討論：評議案 3案，如次： 

 

第 1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:建設處) 

案  由：評議「金門縣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」修正案。 

決議：修正「金門縣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」條文及附表，

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2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:金門縣地政局) 

案  由:評議本縣 111年公告土地現值案。 

決議： 

一、111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依以下方式辧理。 

1.合理反應地價變動及提高現值占正常價格比例至法定目標，減少因

房地合一稅使地方稅收轉移為國稅，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原則以朝向

或維持正常交易價格之一定比例辧理，本年公告土地現值住宅及商

業區以公告現值占正常交易價格 6.8成、工業區 8.6成，其他農業

區、保護區、風景區及保存區等區段 9成為目標辧理，個別地價區

段調整幅度不超過 30%；公告土地現值超過正常交易價格者，調降

公告土地現值至正常交易價格。 

2.除大橋烈嶼端因尚未配地，依前點原則辦理，其餘整體開發區因開

發後交易價格變動大，以正常交易價格 7成 5調整。 

 



第 3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:金門縣地政局) 

案  由:評議本縣 111年重新規定地價案。 

決議： 

111年公告地價調整依以下方式辧理。 

1.合理反應地價變動，及考量民眾負擔，本年公告地價以地價均衡性

考量，參酌整體地價變動幅度，以較為緩和方式辧理調整，公告地

價未達正常交易價格 1.1%者，調整至 1.1%，最多不超過原公告地

價 2倍，其餘維持原地價。 

2.除依上開方案調整外，對民眾反映公告地價偏低或顯失均衡者，調

整陵水湖一帶等農業區 30元地價區段及金信大樓所屬地價區段。 

捌：散會 


